
云南省重点实验室文件
重点实验室〔2022〕5 号

云南省金属有机分子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筹）
仪器设备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和管理云南省金属有机分子材料与器件重点实

验室（筹）（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的使用，充分发挥

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根据昆明学院仪器设备管理等有关规定，

结合重点实验室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仪器设备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指仪器设备的验收、入账

建卡、使用、维护、维修直至报废等各个环节全过程的管理工作。

第二条 仪器设备的主要负责人为各专业研究单位负责人或

由重点实验室主任指派专业人士来负责管理。

第三条 仪器到货后，严格按照合同中的技术条款或技术协议

进行验收，对设备的名称、型号、规格、技术参数等认真核对；

清点成套仪器设备零配件种类和数量；并组织人员进行安装调试

和使用培训。仪器设备负责人负责仪器功能开发、维护维修，办

理借用手续。在验收使用过程中如发现有数量或质量问题，应在

索赔期(或质保期)内及时办理退厂或索赔等相应手续。

第四条 确认合格后，对于大型仪器设备（单台在10万元人民



币以上）由设备负责人填写《昆明学院大型仪器验收申请预约表》

和《昆明学院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安装验收报告单》，并附以

通过预验收的主要数据、表格、照片或图谱；技术验收阶段，由

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员负责与学校的资产验收负责人联系和

协商具体验收事宜。

第五条 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由学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进

行统一编号，实行条码管理。重点实验室自身的管理按要求建立

电子档案和纸质技术档案，纸质技术档案要各种资料保存完整，

归档资料包括：（1）设备调研报告、论证报告、昆明学院设备招

标计划申请表和原始材料、设备合同、装箱单、说明书、光盘/软

件和开箱记录；（2）安装、调试验收记录，随设备的原始资料（仪

器自带的说明书、装箱单、合格证、光盘和全部软件等技术资料）；

（3）安全操作规范、保养维修、事故处理记录等技术资料；（4）

仪器设备使用运行记录等；（5）使用过程中形成的技术资料，如

零部件改进图纸、定期检验的技术证明，修复的技术鉴定，报废、

报损、拆改等审批文件等；（6）昆明学院仪器设备卡（或低值品

验收单）。其中单台设备价格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要有《昆

明学院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安装验收报告单》。

第六条 各仪器配件均由仪器设备负责人统一管理，重点实验

室仪器设备管理员建立仪器设备总账，各分课题组要建立仪器设

备分账。并定期将相关信息汇总给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员，

以便仪器设备的统一管理和维护。

第七条 仪器设备及附件要定位存放，为保持仪器设备的良好



技术状态。制订贵重仪器设备标准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定期对仪

器进行检修与维护，在使用中造成仪器设备及配件流失、损坏，

设备负责人及时查清原因，做好事故记录，并提出处理意见，上

报重点实验主任审批。保修期内的仪器设备不许擅自拆封修理；

技术要求高、专业性强的要请专业人修理。

第八条 设备存放的环境要明确，控制好仪器设备存放要求的

温湿度，防止仪器设备生黄锈、霉斑；做到仪器设备无灰尘、油

污，保持实验室整洁。

第九条 仪器设备借用制度.大量仪器设备借用需经实验室主

任同意。借用程序为借用方负责人开具借条，并予以登记（或填

写设备使用登记本）。用后及时归还，销账。设备在借出和归还

时，双方要进行检查验收。借用过程中发生损坏丢失等事故，按

损坏赔偿制度处理。

第十条 坚决杜绝实验过程中实验指导老师或者设备操作老

师脱岗的现象，特别是实验晚上加班或者节假日加班，设备操作

老师和实验指导老师必须全程在场，全面负责设备安全。如果脱

岗所造成的设备安全事故，后果自负，且必将受到严肃处理。

第十一条 对于多套加载设备共用油源等，必须填写设备使用

登记表和交接记录，防止变动设备开关和设臵而互不知情，导致

系统性能下降或者设备事故。

第十二条 大型设备采取有偿使用原则，积极开展对外科研实

验和科技服务，努力提高设备使用率。

第十三条 本办法（试行）由重点实验室制定并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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